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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9年人兽共患病国际研讨会暨 

中国狂犬病年会的征文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和会员： 

为推动我国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，自 2006年起，中华预防医学会、

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和中国微生物学会先后举办了 5 届“全国人畜共患

病学术研讨会”；自 2012 年起，中华预防医学会、中国畜牧兽医学会

和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每年举办“中国狂犬病年会”，已连续举办了 7

届。目前，全国人畜共患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狂犬病年会已成为我国

人畜共患病领域跨学科、跨部门进行学术交流、继续教育培训和科技

成果展览的综合性学术平台。 

    为加强人畜共患病以及领域更为广泛的人兽共患病的国际交流与

合作，进一步推动我国人兽共患病防控工作，中华预防医学会、中国

畜牧兽医学会、中国微生物学会和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商定于 2019

年 5 月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“2019 年人兽共患病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狂

犬病年会”，届时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将与近 2000 名专业人员共同

探讨人兽共患病领域的新知识、新技术和新方法。现面向全国专业领

域广泛征文，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会议主题：同一世界 同一健康 联手共防人兽共患病 

二、 会议时间、地点： 

会议日期：2019年 5 月 10-11日，9 日报到，12日离会。 



会议地点：安徽省合肥市丰大国际酒店。 

三、学术报告安排 

(一)大会报告：将邀请高福、徐建国、金宁一、陈化兰 4 位院士

和 6 位来自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做大会报告。 

（二）分会场报告：将设置 2019年中国狂犬病年会专题分会场，流

感、布鲁氏杆菌病、结核病、包虫病、血吸虫病、蜱传疾病、输入性

寄生虫病、突发新发传染病等 10多个分会场。 

（三）圆桌会：将组织国内外专家围绕人兽共患病与消除贫困、可

持续发展议程，人兽共患病与生物安全，人兽共患病与抗生素滥用，

人兽共患病与旅行卫生，人兽共患病与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等议题召开

圆桌会。 

四、征文内容及要求 

（一）专业方向：人兽共患病的基础研究、监测与流行病学、检

测与诊断、疫苗与药物、临床治疗、防控政策及实践经验、疾病负担

及防控措施等； 

（二）重点疾病：（1）狂犬病；（2）流感；（3）布鲁氏杆菌病；

（4）结核病；（5）包虫病；（6）血吸虫病；（7）蜱传等虫媒疾病;（8）

人兽共患寄生虫病（原虫、蠕虫等）；(9)其他人兽共患细菌病、病毒

病、寄生虫病。 

   （三）征文要求： 

    1．中英文摘要：中文摘要 600-800字（请保证字数，避免仅刊登

摘要时篇幅过短），正文不超过 3000 字。英文摘要一份。 

2．论文正文：标题用 4 号黑体，作者、单位及邮编用 5 号楷体，

正文用 5 号宋体；word 文档。 

    3．论文投稿：登录中华预防医学会网址：www.cpma.org.cn，在

下方点击“2019年人兽共患病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狂犬病年会网页”。 

4．已发表的论文可投稿，但请在文后注明发表日期和出版物名称。 

    5．征文截止时间：2019 年 4月 10 日。 

http://www.cpma.org.cn/


五、论文刊登和继续教育学分 

    1．入选摘要刊登于“2019年人兽共患病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狂犬病

年会”论文汇编。同时，全文将进入“2019年人兽共患病国际研讨会

暨中国狂犬病年会”论文汇编电子版。 

2．遴选出的优秀论文将在相关分会场发言交流或以墙报的形式交

流。 

3.会后优秀论文可选择在《中国病毒病杂志》、《疾病监测》等期

刊发表。 

    4.参加会议的卫生专业人员可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

4 分（项目编号为[2019-12-07-124]）。 

六、联系单位及地址 

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服务部（会议征文系统、报名系统问题咨询） 

    联系人：娜日莎   刘  霞  

    电  话：010-84039863    E-mail：cpma_kjfwb@163.com  

 

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学术部         

联系人：石  娟      电  话：010-85959010      

 

中国微生物学会办公室 

    联系人：王  旭      电  话：010-64807200        

 

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 

联系人：熊  鹰      电  话：025-52881228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预防医学会（代章） 

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

中国微生物学会 

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月 12日 


